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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市民汪某某

到贵阳东站乘坐高铁， 当时有人工验

票通道和自助验票通道， 其通过自助

闸机刷脸验票后进站乘车。 汪某某认

为铁路部门在采集其人脸信息时， 未

依法作出明确告知， 也未取得其授权

或同意， 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 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 这也是全国首例公共

交通领域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引发的个

人信息侵权案件。 （《成都商报》）

首先要明确， 火车站、 地铁站、

飞机场属于人员密集， 承担着繁重的

公共安全和反恐任务的特殊场所， 铁

路部门基于履行维护公共安全的法定

义务， 处理乘客人脸信息不需要取得

乘客个人同意。 简单来说， 铁路部门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通过“人脸识别”的

方式来对乘客进行“票、人、证”一致核

对查验， 以此来规避和预防安全风险，

避免出现意外事件。 《反恐怖主义法》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规有着

明确的规定， 铁路部门要求刷脸于法

有据。 不过，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十七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

个人信息前， 应当以显著方式、 清晰

易懂的语言真实、 准确、完整地向个人

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 正如法院

所称，取得同意义务的免除并不免除告

知义务，成都铁路局未对采集乘客人脸

信息的目的、方式、信息处理等事项履

行告知义务，存在告知缺陷。

铁路部门出于公共利益可以采取

“人脸识别” 的技术， 但采用何种技术，

使用的目的， 以及后续的处置方式， 都

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给予告之， 让乘客

做到心中有数。 这是对知情权的基本尊

重与满足， 由此才能让乘客消除对个人

信息风险的担忧，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

断和选择， 如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替代，

或者走人工通道等。 告知缺陷固然不足

以单独构成侵权， 不过也是公共服务必

须改进和优化的地方。

在本案中，原告汪某某的诉讼请求，

未得到法院支持， 不过法院认定铁路部

门存在告之缺陷， 对于进一步厘清个人

信息与公共安全的界限，“人脸识别”采

用的范围，使用“刷脸技术”所应承担的

法定责任， 适用法律的范围以及应当履

行的法定责任，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并由此形成共识和规范行为。 如铁路部

门的人脸识别只具有“对比”功能，而“闸

机不具备储存功能”，则铁路部门就不需

要履行相关法律所要求的储存与保护义

务，承担的风险也就小一些。

相信通过司法建议的督促， 铁路部

门在完善相关告知义务上会做得更好。

从这一点来说， 全国首例进火车站“被

刷脸” 诉讼案对于规范行为， 普及法律

意识和提高公众权利意识方面， 都将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进火车站“被刷脸”诉讼案的积极意义

  近日， 山东烟台鲁东大学一名学生

被从天而降的冰锥砸中头部倒地， 引发

关注。 事故导致该学生重度颅脑损伤，

经抢救无效死亡。 （《成都商报》）

“人在檐下走， 祸从天上来”， 晶

莹剔透的冰锥成为“杀人” 利器， 而这

类高空坠冰砸人砸车悲剧并非个案。 近

段时间以来， 我国北方地区已发生多起

类似悲剧事故。 2023 年 11 月 29 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延寿镇新华街

上， 一名老人被楼上冰溜子砸中倒地不

起。 2023 年 12 月 17 日， 山东烟台芝

罘区一家单位楼下， 一辆轿车被屋檐上

坠落的冰锥砸穿后挡风玻璃。

“冰锥夺命” 悲剧频频上演， 不能

只当成天灾， 还要看到这背后是否是又

一场人祸。 特殊天气下， 高架桥下、 楼

体屋顶等处会形成高空冰锥， 而天气回

暖， 冰雪消融， 高空冰锥就会融化坠

落， 可能给过往行人和车辆出行带来严

重的安全隐患， 对于这一点， 我们理应

能够预料。

安全无小事， “冰锥夺命” 的威胁

亟待社会合力共治， 须及时清除冰锥这

颗悬挂在公众头顶上的“不定时炸弹”，

消除安全隐患。

首先， 要明确“冰锥夺命” 的侵

权责任， 倒逼建筑物管理者负起安全

注意职责， 及时清理高架桥、 建筑物

的积雪和冰锥。 从法律角度说， 发生

“冰锥夺命” 事故， 虽然冰锥不是人

为抛掷， 是自然物自然坠落， 但建筑

物管理人仍是过失方， 需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

其次， 政府部门要监管职责。 寒

冬来临前， 政府应提醒建筑物管理者

的安全保障责任， 提醒他们及时清理

冰锥。 下雪后可以组织城管部门、 村

居组织、 小区物业、 商户和志愿者

等， 全面开展冰锥清理专项行动， 引

导全社会及时清理屋顶积雪、 清除冰

锥， 尽早消除安全隐患。

再者， 公安、 应急管理部门应做

好相关提示工作。 在寒冬时节， 可通

过走村入户、 制作短视频等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发布防范高空坠冰的

安全提示，提醒人们行走时远离屋檐、

高楼，车辆不要停放在屋檐下等。

“亡羊补牢， 犹未迟也”， 日前，

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转发 @ 中国天气

的图片科普知识， 并发布提醒， 可谓

正当时。

莫让冰锥成悬在头顶的“不定时炸弹”

□ 堂吉伟德

□ 何 勇

摒弃歪门邪道 美学教育才能“真”美

“代画” 的服务卖得越火， 就说

明青少年美术比赛中的虚假成分越

高。 这对那些踏踏实实画画的孩子

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更重要的是，

公平公正是各类赛事的基础， 也是

比赛公信力的重要体现。 当一项比

赛被弄虚作假之风侵蚀， 那么这项

比赛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代画参赛” 的歪风邪气该好

好清理一下了。 对于家长来说， 与

其虚荣地给孩子“买” 个奖项， 还

不如尊重孩子的兴趣， 让他们踏踏

实实地享受学习的过程， 在学习中

感受艺术之美。 这个学习过程， 远

比一个“假奖项” 更有意义。

对于赛事组织者来说， 铲除

“代画参赛” 的歪门邪道， 才能保证

比赛的“含金量”。

一名曾在学校当过美术老师并

曾在美术比赛中担任评委的艺术工

作者表示， 成年人代画的作品并不

难发现， “经过了系统美术培训的

人， 他们画出来的作品都很规整， 这

往往让他们的作品显得鹤立鸡群， 大

幅超越了普通孩子的美术水平。 甚至

有些人代画时会抄袭一些他人的经典

作品， 这就更容易被专业的美术人士

发现。” 既然如此， 主办方就不该纵

容“代画参赛” 的行为， 而要在评审

过程中严格核实， 拿出有效措施打击

“代画” 现象， 保证每一个参赛者公

平竞争的权利。

2022 年， 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

门印发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办法》， 强调“竞赛结果须

经过专家团队严肃评审， 公开结果及

申诉渠道， 杜绝弄虚作假、 学术不

端、 有失公允的情况发生”。 实际上，

“代画参赛” 还涉嫌欺诈， 相关监管

部门也应及时关注这类现象， 严肃处

理与正面引导相结合， 还青少年美术

教育以清风正气。

综合自荆楚网、 新京报等

谚路 整理

  在大多数人看来， 相比于枯燥

生硬的学科内容， 少儿绘画应该是

轻松有趣的。 但为什么还是有家长

愿意花钱找人来代劳？

一是图省事。 不少家长在评论

中都曾提到对美术绘画作业的“嫌

弃”， 认为这是在挤占孩子学习与

做功课的时间。 通过购买代画服

务， 至少可以让孩子腾出手来做家

长认为更有“意义” 的事情。 二是

为获奖。 虽然目前大部分儿童美术

类比赛不会作为孩子升学加分的筹

码， 但有的家长认为用买回来的绘

画作品来追逐奖项， 起码能获得

“荣誉” 上的满足。

然而， 任何“荣誉” 的获得都

需要付出代价。 凭实力获得荣誉，

付出的是时间与精力。 而靠弄虚作

假获得荣誉， 付出的可能是无价的

诚信品质。 让孩子从小接触作弊，

而且是来自父母的“教育”， 可能会害

了孩子一辈子。

其实， 无论是代劳参赛， 还是代

画参评， 这些为孩子“安排好” 的行

为， 本质上都是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在

作祟。 长此以往， 不仅会一步步扼杀

孩子的想象力， 而且会阻碍孩子自主

能力的养成。 这与我们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初衷相违背。

眼下， 各类“代劳式参赛” 现象

频频出现， 甚至有成行成市的倾向，

这值得人们警惕， 也应相应加大处罚

力度。 要遏制“代劳式参赛”， 应该从

造假者入手， 要做出实质性的处罚，

才能让其心生敬畏。

中小学生“代劳式参赛”屡发，说明

了社会诚信教育亟待加强，特别是对于

那些热衷为孩子代劳的家长来说，他们

尤其需要强化诚信教育。 别让一己私

欲，剥夺了孩子“真”的权利。

代劳而来的荣誉扼杀的是孩子的“真”

铲除“代画”的歪门邪道，才能保证比赛“含金量”

  近日， 有网友向媒体反映称， 网上出现

了一些为中小学生提供代画服务的商家， 这

些商家找成年人代画美术作品后， 出售给家

长用来以学生名义参加各类美术比赛。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 确实有一些

商家宣称从事所谓代画参赛作品的服务。 有

商家称， 一些美术比赛只需要提交作品， 并

不需要现场绘画。 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增加

获奖可能性， 选择了代画参赛。

家长送孩子去学一门艺术， 希望他们学

有所成， 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此类

弄虚作假得来的艺术“成就”， 到底成就的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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